
 

 

新竹市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生命教育議題- 校園心理健康專家諮詢研討會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3 月 5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5800613 號函 

    辦理。 

二、目的： 

 (一) 建立教師及家長心理健康概念之基本認知，瞭解其角色與任務之重要性。 

 (二) 培養教師及家長對心理情緒困擾學生之敏感度及辨認其困擾特徵與徵兆的 

      能力。 

 (三) 培養教師與家長瞭解情緒困擾學生的心理歷程與防衛機轉，具備調節學生情 

      緒能量的方法與策略，對於情緒困擾能做適當的介入與輔導，並懂得尋求適 

      當資源協助或做轉介。 

 (四) 培養教師具備心理健康知能諮詢者之能力，協助與家長進行友善溝通。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  

四、辦理日期：113年 4月 17日(星期三)13:30-16:30。 

五、課程主題： 
      新世代、心導航：兒少困境引領與親師培力的心學與理法 

六、活動地點：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七、參加人員： 

    本市國民中、小學教師共 80人；36班以上請派員 2人、36班以下派員 1人，依 

     照報名順序，額滿為止。本校家長共 20人；合計 100人為限。 

八、報名時間、方式：請於 4月 17日前逕上研習護照報名 

九、課程規劃：如附件一。 

十、預期效益：強化與衛生、醫療等社區單位資源連結及轉介合作機制，以利區域內 

                個案學生精神醫療需求之處理，提供校園心理健康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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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經費：如概算表。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十二、其它： 

（一）公假：參加研習及工作人員請各單位依規給予公（差）假登記。 

（二）研習時數：全程參加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 

（三）獎勵：辦理本項計畫績優人員，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表規定，報請主

管機關予以敘獎。 

十三、本計畫由新竹市政府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奉核定後實施。 

 

     附件 

 研習地點：新竹市東區東園國民小學視聽教室 

 研習時間：113年 4月 17日(星期三)13:30-16:30。 

 研習課程規畫（共 3小時）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 負責單位/講師 

113 年 

04 月 

17 日 

 

13:20-13:30 報到 
東園國小輔導處 

13:30-13:40 開幕致詞 

 13:40-16:00 

新世代、心導航： 

兒少困境引領與親師培力

的心學與理法 

許育光教授 

16:00-16:30 綜合座談 東園國小輔導處 

備註：以上課程內容講師得依實際需求彈性調整。 

 

 

 

 

 


